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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共同富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但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国实

现共同富裕必须分阶段推进。本文认为，应该像当年提出现代化建设的“小康目标”那样，提出一个符合国情

的、阶段性的、数量化的、国际可比较的、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本文在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选择把农村相对贫困率降低到 10%以下作为从“共享”走向“共富”的阶段性目标，探索了这一选择的可能

性、可行性、面临的挑战和有利条件，并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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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成为当前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并在

网上引起热议。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从不

同的学科视角，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现路径进

行了大量探讨。但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和复杂

性，决定了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选好突破口，分

阶段推进。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把乡

村振兴和提高农民收入作为突破口，把降低农村

相对贫困率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并

对此进行了论证。

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指标和目标选择

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共同富裕成为

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就共同富裕发表讲话和文章，党和国家也对实现

共同富裕做出了全面部署。从这些讲话、文章、相
关文件和部署中，①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要点: 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特征，关系党的执政基础。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不是整

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共同

富裕是指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要充分认识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复杂性，共同

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到“十四五”末，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

步缩小; 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到

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

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要制定

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提出科学可行、符合国情

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要鼓励勤劳致富，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

循序渐进，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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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共同富裕的性质、特征、
内涵，到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分阶段目标、路径和

重要举措，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式现

代化共同富裕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中

央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相关部署中，有几句很重

要的话，就是“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

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
杂性要有充分估计”，②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

标，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所以，应该像当年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小康社会”目标一样，实现

共同富裕也要有一个符合国情的、阶段性的、数量

化的、国际可比较的、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

从我国最关键的人均发展指标来看，2020 年

我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 2 万美元，按照世界银

行的标准，在未来几年就会进入高收入发展阶

段。③但从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来看，我国目前实现

现代化的最大软肋和短板，就是依然存在巨大的

城乡发展差距，农民和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依然过

高，农民的收入依然过低。2020 年，我国农村常

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36%，有 5 亿多人; 农业

从业人员还占就业总人数的 23. 6%，约 1. 8 亿

人; 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只有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9%，④绝大多数农民属于

低收入群体。另外，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和财富

差距仍然过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

深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衡量收入差距

的基尼系数也一路攀升，2008 年达到顶点 0. 491，

此后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趋势仍不稳定，近若干

年又出现上升趋势。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基尼

系数仍然处于 0. 45 以上的水平。而影响我国收

入差距过大的因素就是城乡差距，可以解释我国

总体收入差距 40%左右的原因。⑤所以，普遍提高

农民收入，通过减少农民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让

绝大多数农民摆脱低收入状态，是我国分阶段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最有效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也要像当年选择“人均

GDP”国际可比较指标来作为衡量“小康社会”的

关键指标那样，选择一个衡量共同富裕程度或收

入分配状况的国际通行指标。目前国际上衡量贫

富差距的通行指标有多种，主要包括基尼系数、中
等收入群体比例、十分位系数、相对贫困率等。不

同指标在数量化测量上有所差异，对于收入差距

和收入结构测量的敏感性也有所不同。
基尼系数的优点，是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和社

会总体的收入或财富差距情况，但它难以准确反

映收入结构所有重要维度的变化情况。在不同的

国家和社会里，影响基尼系数的因素各不相同，特

别是仅仅根据基尼系数，很难确定需要帮扶的目

标人群。

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也是一个国际可比较

的、可以反映收入结构变化的指标，而且其最大的

优势是可以反映一个发展中国家消费市场和居民

消费能力的增长。但目前衡量发展中国家的中等

收入群体，无论是世界银行的标准还是我国国家

统计局的标准，都属于绝对标准。比如按照世界

银行的每人每天收入 10 ～ 100 美元( 按购买力平

价 PPP $ ) 的中等收入者标准计算，我国 2020 年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经达到 5 亿多人; 按照我国

国家统计局确定的家庭年收入 10 ～ 50 万元的中

等收入家庭的标准计算，我国 2020 年的中等收入

群体规模也达到近 5 亿人。这种以绝对数值衡量

的中等收入群体，随着一个国家和社会收入的普

遍提高，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它并不能反映收入

和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换句话说，在做大“蛋

糕”的过程中，即便分配情况没有改善、收入差距

没有缩小，中等收入群体也会扩大。
十分位系数( 最高 10% 收入组平均收入与最

低 10%收入组平均收入的比值) 也是国际上常用

的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它的优

点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总体的收入或财富分配

情况。但它也难以反映一些特殊的结构性差异，

比如有的国家十分位系数并不高，但 1% 最富人

群占有的收入和财富比例却奇高。最重要的是，

就我国的国情来说，根据这个指标也难以准确判

断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人群。
通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相对贫困率是更加

符合我国国情和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要求的指

标。这是因为: 其一，我国的收入结构很像一个倒

“丁”字形，低收入人口的数量众多，形成了一个

庞大的基座。在这种情况下，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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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办法，不是“削尖”，而是“提基”，即提高低

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降低相

对贫困率就是“提基”的关键性举措。其二，由于

我国人多地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城乡之间

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低收入人口绝大多数集中

在农村，而农民的绝大多数都属于低收入人口; 因

而选择农村相对贫困率作为指标，可以使推进共

同富裕的路径和重点人群更加明确。其三，我国

已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的收入增长面临

很好的机遇，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弹性也更大，降

低农村相对贫困率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国内外关于相对贫困的已有研究

作为测量贫困水平和评价减贫政策的重要指

标，相对贫困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然而，关于相对贫困的概念如何界定以及相对贫

困线如何划分等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

的观点。
1979 年，汤森( Peter Townsend) 在《英国的贫

困》一书中提出了产生深刻影响的“相对贫困”概

念。他认为，当社会上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缺乏

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以及满足最基本的

生活、社交条件的资源，或他们获得的资源远低于

一般个人或家庭所支配的资源时，他们就处于相

对贫困之中。⑥唐尼森( D． Donnison) 认为，相对贫

困应当与总体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一致，处于相

对贫困中的人们难以跟上社会发展步伐，需要社

会给予更多关注。⑦英国学者阿尔科克( Pete Al-
cock) 提出，相对贫困是建立在将穷人的生活水平

与其他不贫困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相比较的基

础上的，通常包括一些对全社会平均水平的测

度。⑧

从国内学者给出的定义来看，在不同的社会

发展阶段，学者们对相对贫困的定义也有所差异。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刚

刚确立，学者们对相对贫困的定义更多强调的是

个体或家庭的基本生存性需求得到满足，而发展

性需求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童星、林闽钢

指出，相对贫困是指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

够维持，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扩大再

生产的能力缺乏或很弱。⑨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

则从相对匮乏的视角来界定相对贫困。有的学者

认为，相对贫困是指那些在物质和生活条件上相

对于他人处于匮乏的状态; ⑩也有学者认为，相对

贫困是在当地特定的生产、生活条件下，在特定的

经济社会发展约束下，个人或家庭获得的合法收

入虽然可以维持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性需求，但

是无法满足当地条件下其他基本生活需求的状

态。瑏瑡

除了上述内涵分析和概念界定之外，相对贫

困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识别贫困，即贫

困的标准如何划分。汤森认为贫困是一个动态的

而非静态的概念，应当采取一种相对的标准来测

量贫困，比如贫困可以界定为家庭总收入低于一

般家庭平均收 入 的 一 半 或 三 分 之 二。瑏瑢福 赫 斯

( Victor Ｒ． Fuchs) 提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总会存

在收入差异，如果普通家庭与底层家庭之间的收

入差距不大，那么简单将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

定义为穷人是没有意义的。他主张采用相对的取

值标准界定贫困，将收入低于家庭收入中位数一

半的家庭定义为贫困家庭。瑏瑣

福赫斯所主张的以低于收入中位数的 50%

作为相对贫困划分的标准，后来成为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OECD) 以及欧盟统计局的官方统计标

准。2001 年欧盟通过了相对贫困线的官方定义，

即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60%，或者是低

于平均收入的 50% ; 而在其他国家，相对贫困线

通常是低于收入中位数的 50% 或 40%。瑏瑤基于收

入比例法，沃克( Ｒ． Walker) 等人以低于家庭收入

中位数的 50%作为相对贫困的标准，对部分国家

2013 年的相对贫困状况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

现，各国的相对贫困率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瑏瑥也有

部分学者对采用收入比例法来确定相对贫困的标

准提出了质疑，例如斯皮克( P． Spicker) 指出，贫

困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概念，收入比例法仅仅

关注收入不平等，而忽视了贫困的其他维度。此

外，收入比例法并不是基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

而是基于社会的相对不平等，因而这种方法有可

能因脱离贫困者的真实需求而变为单纯的数字游

戏。瑏瑦针对收入比例法存在的一些问题，多维贫困

指数创始人阿尔基尔( S． Alkire) 等提出了测量多

维贫困的“双阈值法”，通过对指标、维度以及多

维贫困指数进行三级加总，计算得出多维贫困指

数。瑏瑧然而，相对于多维度测量标准的复杂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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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例法更具可操作性，也更便于国际比较研究。
因此，收入比例法是目前国际上多数学者和官方

统计机构采用的方法。

参照国际经验，国内学者对相对贫困的划分

也多是采用收入比例法，以居民的收入水平为基

数，按照收入中位值或均值的某一比例确定相对

贫困的标准。如张青建议，我国的相对贫困线可

定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 33% ～ 40%。瑏瑨陈宗胜

等提出，可以按照 40% ～ 50% 的均值系数计算相

对贫困标准，从而使贫困线的变动适应经济发展

水平的变化。瑏瑩然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采

用人均收入的方法容易导致农村居民在相对贫困

人口中所占比例过高的情况。因此，国内多数学

者更倾向于选择采用收入中位数的方法来确定相

对贫困的标准。如王晶、简安琪以人均家庭收入

中位数的 50%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分析了社会

政策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减贫效应。瑐瑠汪三贵和孙

俊娜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40%

作为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线，对城乡相对贫困

发生率进行测算。瑐瑡李莹等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中位数的 50% 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的 40%分别作为城乡相对贫困标准，测算出当前

城乡相对贫困率的变动并不明显。瑐瑢

近两年来，随着我国绝对贫困的消除和贫困

特征的转变，国内学者对贫困的研究重心开始从

绝对贫困的消除转向对相对贫困的治理。除了上

述针对相对贫困的概念界定及其划分标准的研究

外，相对贫困的产生原因、特征以及解决对策也是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瑐瑣

综合当前国内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针对

相对贫困的内涵、概念以及贫困线的划分标准展

开了丰富的研究，并且部分学者尝试通过一些统

计数据对我国相对贫困人口的规模进行测算。瑐瑤

就目前的相关研究看，相对贫困的最新研究趋势

是一方面从理论层面拓展对相对贫困的多维度分

析，另一方面基于统计数据对当前以及未来我国

相对贫困人口规模进行测算和预测。值得注意的

是，尽管近两年来学界对相对贫困的研究有所增

加，但是在相对贫困如何识别、统一测量标准如何

确定、相对贫困线如何设定等关键问题上，不同学

者之间依旧存在分歧。
本文的主旨并不是专门从学术上研究相对贫

困率的界定和测算，而是为我国分阶段推进共同

富裕确定一个重点推进的方向和目标。所以，为

了便于国际比较，也为了符合我国现代化发展新

阶段的要求，我们选择使用 OECD 国家普遍采用

的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50% 为相对贫

困标准，但根据我国国情，选择农村相对贫困率作

为我国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性指标。

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率的变化和演进

我们之所以选择农村相对贫困率作为我国分

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性指标，是因为我国的

低收入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农村，农民绝大多数

属于低收入人口。如果以全国的相对贫困率作为

关键性指标，则涉及的人口规模过大，促进共同富

裕的目标人群和突破口也难以明确，而且降低整

体相对贫困率的难度太大。
( 一) 全国相对贫困群体规模的估算

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以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值 50% 为标准，和城乡

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比

对，可以看出，全国范围的相对贫困率自 2014 年

以来，基本在 25% ～30%之间徘徊。如以 25% 为

基数计算，近年来，全国相对贫困群体的规模约为

3. 5 亿人。之所以说是估算，是因为我们的测算

并不是基于原始数据，而是根据收入分组数据，但

估算结果比较接近于国内学者使用社会调查数据

对相对贫困率进行的测算。例如樊增增、邹薇以

家庭人均纯收入中位值的 50% 为标准，测算出

2010—2018 年期间，我国相对贫困发生率基本维

持在 24% ～ 27% 之间。瑐瑥我们根据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研究所 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数据进行测算，按此标准计算的 2018 年全国居民

的相对贫困率为 26. 7%。

就相对贫困群体的人口构成来看，与绝对贫

困群体有较大的差异，其内部异质性较高。绝对

贫困群体基本上都是农村地区的贫困户，而相对

贫困群体，不仅包括通过脱贫攻坚实现了脱贫的

农村贫困户，也包括农村地区处于贫困边缘的人

口，以及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城镇地区的

生活困难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所以，从分阶段推

进共同富裕的路径来看，阶段性目标应当以首先

降低农村相对贫困群体比例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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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农村相对贫困率的估算

在对农村相对贫困群体进行估算中，我们使

用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以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值的 50% 为基线，结合农村

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测

算。根据测算结果，2014—2020 年，农村相对贫困

率( 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居民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50%的人群与全国总人口

的比率) 逐年降低，从2014 年的18. 1%下降到2018
年的 14. 4%，6 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下降 0. 6 个百

分点( 如图 1) 。农村相对贫困群体规模则从 2014
年的 2. 5 亿人降低到 2020 年的约 2 亿人。

图 1 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率的变化( 2014—2020)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 三) 加快降低农村相对贫困率的可能性

从农村入手，把降低农村相对贫困率作为分

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性指标，其有利条件表

现为: 一方面，近十几年来，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

率一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自

2007 年以来一直处于不断缩小的趋势( 如图 2 ) ;

另一方面，我国已经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使

得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加快降低农村相对贫困率。

图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 2000—2020)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增加了降低农

村相对贫困率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

了从缩小、扩大、再缩小的历程，近 20 年的变化曲

线呈不规则的倒 U 型( 如图 2 ) 。1978—1988 年

的 10 年间，在大部分年份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率远高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逐步降低。但

是 1989—2009 年的 10 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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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2007 年达到峰值，高达3. 14∶ 1。自 2011 年

起，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持续高于城镇居民，且在

大部分年份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 见表

1) 。同时在此期间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从

2010 年的2. 99∶ 1缩小到 2020 年的2. 56∶ 1 ( 见图

2) 。农村居民收入中位值增长率更是在相当一

部分年份高于城镇居民收入中位值增长率( 见表

1) ，说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持续优化，为

进一步降低农村相对贫困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表 1 城乡居民收入均值、中位值增长率和 GDP 增长率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收入增长率
城镇居民收入
中位值增长率

农村居民人均
收入增长率

农村居民收入
中位值增长率

全国居民人均
收入增长率

全国居民收入
中位值增长率

GDP 增长率

2011 8． 40% 13． 50% 11． 40% 19． 10% 10． 30% — 9． 50%

2012 9． 60% 15． 00% 10． 70% 13． 30% 10． 60% — 7． 70%

2013 7． 00% 10． 10% 9． 30% 12． 70% 8． 10% — 7． 70%

2014 6． 80% 10． 30% 9． 20% 12． 70% 8． 00% — 7． 30%

2015 6． 60% 9． 40% 7． 50% 8． 40% 7． 40% 9． 70% 7． 00%

2016 5． 60% 8． 30% 6． 20% 8． 30% 6． 30% 8． 30% 6． 80%

2017 6． 50% 7． 20% 7． 30% 7． 40% 7． 30% 7． 30% 6． 90%

2018 5． 60% 7． 60% 6． 60% 9． 20% 6． 50% 8． 60% 6． 70%

2019 5． 00% 7． 80% 6． 20% 10． 10% 5． 80% 9． 00% 6． 10%

2020 1． 20% 2． 90% 3． 80% 5． 70% 2． 10% 3． 80% 2． 30%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改善为进一步提高农

民收入提供了空间

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其 工 资 性 收 入

( 主要是农民工打工收入) 占比自 1997 年开始逐

年增加，2011—2020 年这十年来，其比例基本维

持在 40%左右; 与之相对应，经营性收入( 主要是

农业收入) 占比则持续降低，近年来维持在 35%
左右。同时，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中的财产

性收入占比一直比较低，仅占 2% 左右( 如图 3 ) 。
近十几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工资

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所以，在乡村振兴

中，农村高效农业的发展、产业的融合发展和农村

劳动力向二、三产业持续转移，仍是农民收入增长

的主要动力。而农民收入中农业经营性收入之外

的收入比例增加，为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扩大了

空间，也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潜力所在。

图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的变化( 1997—2020)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 从 2013 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与 2013 年前的分城镇和农村住

户调查的数据在可比性上受到一定影响，2013 年之前为农村居民纯收入，2013 年之后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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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降低农村

相对贫困率的目标和举措

我国农村已经全部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这

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1 年，世界上每 100 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中，就有 43 个中国人。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

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数最多的国家，有 7 亿多人

摆脱绝对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 70%。中

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也已经近 5 亿人，是世

界上潜力最大、增长最快、规模庞大的单一消费市

场，这将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然而，我国的乡村目前仍存在数量庞大的低

收入人口、生活脆弱人口、相对贫困人口。按照经

合组织( OECD) 国家通行的相对贫困标准( 即年

收入低于全国居民收入中位数 50% 的人口) ，我

国 2020 年农村相对贫困率是 14. 4%，2014 年至

2020 年农村相对贫困率平均每年下降 0. 6 个百

分点。
14. 4%的农村相对贫困率是什么概念? 经合

组织( OECD) 发布的统计资料显示，按照低于收

入中位数 50% 的相对贫困标准计算，在 2018 年

至 2019 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相对贫困率是

11. 8%，其中美国17. 8%、韩国16. 7%、日本15. 7%、
意大利 14. 2%、英国 12. 4%、加拿大 11. 6%、法国

8. 5%，北欧国家多在 7%以下( 如图 4)。

图 4 2018—2019 年 OECD 国家的相对贫困率

数据来源: OECD 数据库，https: / /data． oecd． org /chart /6wWr

我国绝大多数相对贫困的低收入人口集中在

乡村。按照分阶段推进的要求，我们可以设想，以

降低农村相对贫困率为主要指标，在“十四五”时

期，每 年 把 农 村 相 对 贫 困 率 降 低 1 个 百 分 点

( 2014—2020 年均下降 0. 6 个百分点) ，这样到

2025 年，我国就可以把农村相对贫困率降到 10%

以下，这就低于 OECD 国家目前相对贫困率的平

均水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成长的发展中大

国来说，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在此基础上

我们将总结经验，分阶段继续推进，逐步从“共

享”走向“共富”。当然，这个设想看起来只是 5

年中每年降低农村相对贫困率 1 个百分点，但这

意味着，要使我国目前 2 亿左右相对贫困农民中

的 6000 多万农民较大幅度提高收入和改善生活。

要实现从“共享”走向“共富”的阶段性目标，

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

在实践中扎实推进。

第一，推动农村的产业融合发展，增强农民提

高收入的内生动力。我国人多地少，全国农民的

户均耕地只有半公顷，绝大多数农民属于劳动生

产率较低的“小农”，难以获得社会劳动平均收

益。近十几年来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主要得益

于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的增加。但现在农村劳动力

已经逐步高龄化，多数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

业的可能性减弱，我国农村低收入人口数量庞大，

不可能完全依赖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来“输血”，我

们必须培育农民自身提高收入的“造血”功能，大

力推动农村的产业融合发展。在这方面，全国各

地都有很多因地制宜的成功做法，我们要把这些

做法推广开来，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使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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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多的农业附加收入。
第二，建立先富带后富的机制，动员全社会的

力量支持乡村振兴。目前，我国农村缺少资金、技
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情况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

完全靠农村自身的力量实现乡村振兴和较大幅度

地提高农民收入也是困难的。我们在消除农村绝

对贫困方面的成功经验，就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支持乡村振兴。要发挥城市各部门、各企业和各

种社会力量的作用，点对点地实行精准帮扶，这不

是搞“一平二调”，也不是不计成本，而是先富帮

助后富找到富裕的路子，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先富带后富的有效机制。

第三，逐步实现城乡公共供给管理体制的一

体化，落实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国在很长一个

时期内，为了积累和集中资金，实现跨越式工业发

展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

共服务方面，资金和财力都向城市集中。随着经

济实力的壮大，我国加大了农村投入，特别是村村

通公路、村村通电、村村通网等工程，极大地改变

了农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面貌。但城乡之间在公

共供给方面，仍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

在我国走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要

在规划、管理、户籍、住房、供水、供电、供气、基础

设施建设乃至各种公共服务方面，逐步实现城乡

均等化和一体化。在推动经济稳定发展的新基建

中，我们应当把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

个新的发展重点。

第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逆城镇化”双向发

展，防止乡村的凋敝和衰败。现代化进程中出现

乡村的凋敝和衰败现象，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中国现在有 60 多万个行政村、200 多万个自然

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随着我国的城镇

化发展和乡村的集约建设，我国村落已经减少了

25 万多个，每天都有十几个村落在消失，这似乎

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很多发达城市，在 2

小时甚至 1 小时的通行圈内，也出现了很多“空心

村”，农村的资源也出现很多闲置现象。这就要

通过体制改革，破除资金和人才向乡村流动的各

种障碍，推动新型城镇化和“逆城镇化”双向发

展。我们要通过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乡
村民宿、乡村养老、乡村休闲以及各种乡村副业和

服务业，让农村生活重新活跃起来。要为城市人

到乡村创业和生活的“逆城镇化”做出制度安排。
第五，大力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在数

字化时代的弯道赶超。当前，以互联网、5G、人工

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数字鸿

沟的产生也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新影响因素。对

于我国农村来说，这既是一个被现代化列车甩下

的极大挑战，也是一个弯道赶超的新机遇。要通过

大力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把我国的乡村孤岛与世界

大市场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促进乡村的弯道赶超。

第六，大力推动农民赋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

递。多项研究表明，农民子女能否接受高中教育，

往往成为决定其人生发展前景的重要门槛，而缺

乏父母陪伴和幼教环境的农村留守儿童，知识和

认知能力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要大力提高农民子

女的幼教质量，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让他们获

得人生道路选择的机会公平，从事农业不应该是

农民子女的一种命运，而应成为一种职业选择。
要阻断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的底

线公平。

总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这样一个

城乡、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较大的人口大国，实现共

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既要有坚定的

信念，也要有足够的耐心，要选择好突破口和主攻

方向，设立符合国情的可行性目标，一步一个脚印

地扎实推进。

①参见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 20 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 年;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 年。
②参见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 20 期。
③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是年度动态调整的，按照世界银

行 2020 年修订的标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国民收入

( GNI) 12535 美元，我国的人均 GNI 和人均 GDP 相差不大，

后者略高于前者。
④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年。
⑤根据李实等人的研究，按照泰尔指数的分解，城乡居民之间

收入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解释，1988 年为 36% ，1995
年为 41% ，2002 年为 46%。参见李实、史泰丽、别雍·古斯

塔夫森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III》，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8 年，第 17 页。
⑥参见 P． Townsend，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Harmond-

85

从乡村入手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路径



sworth: Penguin Books，1979，p． 31．
⑦参见 D． Donnison，The Politics of Poverty，Oxford: Martin Ｒo-
bertson，1982，p． 226．

⑧参见 P． Alcock，Understanding Poverty，Penguin: Trans － At-
lantic Pubns，1997，p． 72．

⑨参见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中国社会

科学》1994 年第 3 期。
⑩瑏瑩参见陈宗胜、沈扬扬、周云波《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与

相对变动———兼论相对贫困线的设定》，《管理世界》2013 年

第 1 期。
瑏瑡参见邢成举、李小云《相对贫困与新时代贫困治理机制的构

建》，《改革》2019 年第 12 期。
瑏瑢参见 P． Townsend，“The Meaning of Poverty”，The British Jour-

nal of Sociology，Vol． 13，No． 3( 1962) ，pp． 210 － 227．
瑏瑣参 见 V． Fuchs，“Ｒedefining Poverty and Ｒedistributing In-
come”，The Public Interest，No． 8( 1967) ，pp． 88 － 95．

瑏瑤参见 World Bank，“Monitoring Global Poverty: Ｒ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Poverty”，World Bank，https: / / open-
knowledge． worldbank． org /handle /10986 /25141．

瑏瑥参见 Ｒ． Walker ＆ L． C． Yang，“China’s Move to Measuring
Ｒelative Poverty: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rotection”，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Working Paper 23，2021．
瑏瑦参见 P． Spicer，“Why Ｒefer to Poverty as a Proportion of Median
Income?”Journal of Poverty and Social Justice，Vol． 20，No． 2
( 2012) ，pp． 163 － 175．

瑏瑧参见 S． Alkire ＆ J． E． Foster，“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s”，OPHI Working Paper，No． 7，https: / / ophi．
org． uk /working － paper － number － 07．

瑏瑨参见张青《相对贫困标准及相对贫困人口比率》，《统计与决

策》2012 年第 6 期。
瑐瑠参见王晶、简安琪《相对贫困城乡差异及社会保障的减贫效

应》，《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6 期。
瑐瑡参见汪三贵、孙俊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

标准、测量与瞄准———基于 2018 年中国住户调查数据的分

析》，《中国农村经济》2021 年第 3 期。
瑐瑢参见李莹、于学霆、李帆《中国相对贫困标准界定与规模测

算》，《中国农村经济》2021 年第 1 期。
瑐瑣参见冯素杰、陈朔《论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相对贫困》，《现代

财经( 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1 期; 陈宗胜、黄云《中

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21 年第

5 期; 叶普万《贫困概念及其类型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
2006 年第 7 期; 李棉管、岳经纶《相对贫困与治理的长效机

制: 从理论到政策》，《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
瑐瑤参见樊增增、邹薇《从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 中国相对贫困

的动态识别与贫困变化的量化分解》，《中国工业经济》2021
年第 10 期; 孙久文、夏添: 《中国扶贫战略与 2020 年后相对

贫困线划定———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

经济》2019 年第 10 期。
瑐瑥参见樊增增、邹薇《从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 中国相对贫困

的动态识别与贫困变化的量化分解》，《中国工业经济》2021
年第 10 期。

作者简介: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

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崔岩，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 毕素华〕

The Goal and Path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with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Li Peilin，Cui Yan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requirement for China’s high － quality develop-
ment． However，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a long － term and complex process，which deter-
mines that China must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stages． Therefore，we should put forward a
quantitative and realistic goal that is in line with national conditions，which is similar to the indicator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Meanwhile，the plan should set time ta-
ble of achievement with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index． Based on the academic analysis，this pa-
per points out that the phased goal of reducing the rural relative poverty rate to less than 10% will set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possi-
bility，feasibility，challenges to reach this goal．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achieve this goal are also
put forward．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relative poverty; peasants’income;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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